
德财基〔2025〕审结字042号

关于常德经开区企业共享服务中心及龙潭庵安置小区提质改造工程总承包结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龙潭庵社区居民委员会：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开区企业共享服务中心及龙潭庵安置小区提质改造工程总承包（以下简称“本工程”）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龙潭庵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总院有限公司设计，湖南省益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和常德义阳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共同实施监理，通过公开招投标选取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总院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建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实施。中标金额为1496.78万元。工程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2020年7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工程位于樟木桥街道龙潭庵社区，德山大道以东，三一路以南。主要工程内容为企业共享服务中心服务大楼与龙潭庵安置小区建筑外立面亮化，室外景观改造提升（含道路、绿化、亮化等），龙潭庵安置小区安装十六部电梯等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及全过程工程管理。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开区企业共享服务中心及龙潭庵安置小区提质改造工程总承包》结算资料，包括结算书、施工图、竣工图、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内外施工界面情况说明、签证单、变更审批表、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4〕113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号）；

5.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社会保险费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61号）；

6.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2019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9〕130号）；

7.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施工相应时段的材料价格及市场价格；
8.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开区企业共享服务中心及龙潭庵安置小区提质改造工程总承包结算工程费及前期费用。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总承包合同内部分根据补充协议按包干价计取，审减51.51万元；
2.更换防盗窗、连廊位置增设铝合金窗按包干价结算，审减0.95万元；

3.恢复居民阳台内设施单价高计，审减2.78万元；

4.新建党建墙及自来水改管已计入EPC合同价内，审减5.69万元；

5.临时停车坪工程量多计，子目高套，审减7.72万元；

6.外墙清洗工程量多计，外墙喷刷涂料单价高报，审减4.83万元；

7.建筑泛光外接电源、社区服务中心三层部分泛光及龙潭庵安置小区电梯五方通话工程量多计，审减14.17万元；

8.配电业扩工程费按发票计算，审减0.34万元；
9.因该项目无相应概算、预算评审程序，合同外签证部分按5%下浮，审减3.8万元；

10.可研报告编制、监理费、检测费多计，审减13.56万元；

11.施工图线下审图费根据湘发改价服〔2016〕144号文件已取消，审减2.7万元；
12.勘探费、恶劣天气导致电梯维修费、建设单位管理费无相关资料，无法计算，审减21.26万元。
五、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
本工程结算时对于合同内部分按施工补充协议中包干价处理，合同外部分按建设单位提供的“合同内外施工界面情况说明”中已明确为合同外部分按实计算。

总承包合同金额为1496.78万元，审定金额1606.72万元，相比合同造价增加109.94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1.增加临时停车坪、亮化外接电源、外墙清洗及喷涂料等内容，增加106.94万元；

2.代缴配电业扩工程费，增加3万元。
六、评审结论
本工程送审金额为17738790元，审定金额为16428479元（其中工程费用16067247元，前期费用361232元），审减金额为1310311元，审减率7.39%。（详见附件）

其中：初审审定金额16488465元，复审审定金额16428479元。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七、评价与建议

1.本工程绿化部分根据监理日志显示实际开工时间（2019年9月21日）早于中标通知书日期（2019年10月10日），涉及“未招先建”问题。
2.本工程结算前期费用中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和监理费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检测费按合同约定及检测报告内容计取，建设单位在实际支付时可作为上限参照。
3.本工程招标范围界定不清晰，变更审批程序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到位，因此导致结算审核时间过长，建设单位应加强合同管理、建设过程管理工作。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八、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中正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廖星辉 陈俊材 何佳  初审负责人：周立斌

复审人员：杨洋、张敏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7月31日

附件：

1.常德经开区企业共享服务中心及龙潭庵安置小区提质改造工程总承包结算评审汇总表
2.前期费用评审汇总表
附件1
	常德经开区企业共享服务中心及龙潭庵安置小区提质改造工程总承包结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复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总承包合同价
	15482945 
	14967804 
	14967804 
	515141 
	根据补充协议,合同内按包干价计取

	二
	签证部分
	1519397 
	1156211 
	1099443 
	419954 
	已下浮5%

	1
	更换居民防盗窗
	84504.00
	72720.90
	71221.50
	13282.50
	

	2
	恢复居民阳台设施
	40858.00
	24268.76
	23748.10
	17109.90
	

	3
	围墙改党建墙
	68114.00
	33030.52
	31874.03
	36239.97
	

	4
	临时停车坪
	206744.00
	164126.29
	123073.92
	83670.08
	

	5
	电梯连廊增铝合金窗
	102470.00
	87839.90
	86028.77
	16441.23
	

	6
	自来水改管
	23000.00
	0.00
	0.00
	23000.00
	

	7
	社区南栋三层增设景观灯及电源引入
	435890.00
	330133.49
	320991.57
	114898.43
	

	8
	墙面清洗、喷刷涂料
	445090.00
	377765.95
	376934.55
	68155.45
	

	9
	配电业扩工程费
	33621.00
	30000.00
	30000.00
	3621.00
	

	10
	电梯五方通话管线敷设
	79106.00
	36324.70
	35570.49
	43535.51
	

	三
	前期费用
	736448 
	364450 
	361232 
	375216 
	

	　
	合  计
	17738790
	16488465
	16428479
	1310311
	审减率7.39%


附件2
	前期费用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复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1
	可研报告编制
	12000.00
	10883.88
	10883.88
	1116.12
	

	2
	勘探费
	74193.00
	0.00
	0.00
	74193.00
	

	3
	监理费
	226063.00
	241705.64
	240970.54
	66794.46
	

	4
	绿化监理费
	81702.00
	
	
	
	

	5
	检测费
	177094.00
	111860.53
	109377.20
	67716.80
	

	6
	恶劣天气导致电梯维修费
	4850.00
	0.00
	0.00
	4850.00
	

	7
	施工图线下审图费
	27000.00
	0.00
	0.00
	27000.00
	

	8
	建设单位管理费
	133546.00
	0.00
	0.00
	133546.00
	

	　
	合  计
	736448 
	364450 
	361232 
	37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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